申报山西省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答辩要求

（考生部分）

一、自我介绍

包括三部分内容：

1、自我介绍。

2、参评答辩材料（参评论文）介绍：要介绍参评论文的学术、技术观点。

建议包含论文的选题原因；论文论点、论据的阐述；文章的整体框架结构；论文的理论社会价值。（仅供参考，不作强制要求）

3、与本职工作，特别是与参评论文有关的本专业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的了解和掌握情况。（该部分内容要有机地结合在论文介绍中，不可生硬地作为第3部分）

上述三项在进入答辩场，经主答辩允许开始后，首先进行个人演讲。要求是脱稿演讲，如有看稿行为，可能会直接影响本人答辩成绩。自我演讲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

二、评委提问、答辩

演讲结束后，评委根据对论文的审阅情况，就论文本身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及其与本论文有关的专业发展方向进行答辩性的提问，原则上每人提问3个问题，但不排除第4个问题的提问。

答辩人员要认真听评委老师宣读题目或插话性问题，如果不太明白，可以提问；确实听明白之后，根据问题要求进行阐述。

评委宣布可以退场后，礼貌地退出答辩现场。

三、其他要求

1、答辩时间地点：见网站通知。

2、参加答辩人员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答辩顺序会根据评委分工、相互交替的原则进行安排。如大部分参评人员有意见，则采用抓阄的办法决定顺序。

3、参评人员按照安排在指定地点顺序排队等候，如遇临时不在，自动转为最后。

4、进入答辩场所要求着装整洁，文明礼貌，严禁在答辩场所附近大声喧哗。

5、本人答辩结束，便可自动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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